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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全 種 事 會 

正 式 紀 錄 

第二年 第二十四號 

第一百十七次會議 

—九四七年三月十日星期一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主席：Mr. 0 . ARANHA (巴西）。 

出席者：下列^國代表：澳大利亞.比利 

時 . 巴 西 . 中 國 . 哥 侖 比 亞 . 法 國 . 波 蘭 . 敍 利 

亞 .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. 英 聯 王 國 . 

美利堅合衆國。 

九十.臨時議事曰程 

(文件S/293) 

― . 通 過 議 事 日 稃 

二.原子能委員會主席爲提送原子能委員會 

呈安全理事會第一次報吿書致安全理事 

會主席函（文件S/239)i。 

九十一.通過議事日程 

(議事日程通過） 

九十二.纜績討論原子能委員 

會第一次報吿書2 

Mr. AUSTIN (美國）：美國業巳接受巴西 

及法國代表對美國決議案所提出之修正。美 

國政府本身同時提出一項修正使該決議案更 

爲完善。本人兹將修正後之決議案正式提出 

並宣讀全文如次： 

"安全理事會准原子能委員會於一九 

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函送該委員會第一 

次報吿書經討論後， 

認爲理事會各.理事圃代表對該報吿書 

各 個 別 部 份 所 表 示 之 同 意 僅 爲 初 步 之 接 

受，蓋任何國家對報吿 *中任何部份之最 

後接受須以其接受最後管制計劃之全部爲 

條件； 

爲此； 

特將原子能委員會第一次報吿書之計 

論紀錄送交該委員會； 

促請原子能委員會遵照大會一九四六 

年一月二十四日3及十二月十四日 4 兩次決 

議案之規定，繼續探討國際管制原子能 

題之各方面，並依大會一九四六年一月二 

十四日決議案中第五節之規定，儘速擬具 

各項特定建議案，並於適當之時期內擬成 

條約或公約草案向安全理事會提出；將其 

最後決定之提議包括在內。 

又請原子能委員會於大會下次屆會以 

前向安全理事會提呈第二次報吿書。" 

美國所提業經修正之決議案，應予通過。 

通過此決議案卽等於執行大會於十二月十四 

日決議案中之如下一節： 

" - . . . 安 全 理 事 會 加 速 審 議 原 子 能 委 

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補鶬第五 

號，附件十四。 

原子能委員會正式紀錄特別補編：呈安全 

理事會報吿書。 

3見大會第一屆會第一期會議所通過之決議 

案，第九頁，第十七次全會。 

*見大會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譏所通過之決讒 

案》第六五頁0 

二三五 



員會將向該理事會提出之各種報吿，協助 

該委員會之工作，並迅卽審議爲樹立國際 

管制及檢査制度所需之一個或若干公約草 

棻；此項公約內應包括街於目前或未來足 

能適用於大規模破壤之原子武器及其他重 

武器之取締，及使原子能僅爲和平目的而 

用 之 必 需 管 制 。 " 

通過此決議案並爲原子能委員會有效實 

行 大 會 同 一 決 議 案 內 直 接 指 原 子 委 貴 會 而 

言之部份所必需。該部份爲： 

" 大 會 促 請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迅 ^ 履 行 一 

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大會決議案第五節 

所載1 ^委員會之任務規定。" 

決議案第五節 1 爲五十四個會 t 國一致 

駁 斥 吾 人 歷 次 會 , 屮 所 聞 之 毀 謗 暗 諷 之 舉 ， 

吾人一索此節之某本原則卽知聯合國各會 t 

國所以欲管制原子能乏眞正動機及目的端在 

消罚戰1?；確立集體和平與安全；以及提高 

全體人類之生活標準也。 

該第五節原文爲： 

" 委 i 會 之 任 務 規 定 

委員會應儘速進行其工作及硏討本問 

題 之 各 方 面 ： 並 街 於 問 題 之 ^ 方 面 就 其 認 

爲可能者隨時作成建：幾。委 i會尤應作成 

下列特定提案： 

(甲）以推進國間爲逹和平目的而作 

某本科*情報之交換； 

(乙）必耍範囝內之原子能控制，以確 

保:it僅爲和平目的而使用； 

(丙 )摒除國防軍備中原子武器以及其 

他一切足爲廣大破壊之主耍武器； 

(丁）以檢#及其他方法，有效保衞遵 

行國家，免受破壤及規避行爲而生之危害。 

該委 g 會工作應分階段' i l 行，每一階 

段工作完滿 i i成，取得世界人士之必耍信 

念 後 ， 苒 進 行 下 一 階 段 之 工 作 2 。 " 

該節文字之起源及製成皆係出自通過該 

節時聯合國每一會 g 國及人民之本意。吾人 

囘 顧 此 節 文 字 之 往 史 ， 允 宜 秉 此 崇 及 偉 大 

之宗旨，並迅速促成其實施。 

1 —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決議粱。 
2 見 大 . 會 第 一 屆 會 第 一 期 會 ； « 碰 過 之 決 i 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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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apultepec讒定書及聯國憲章簽訂以 

後，威脅安全最可怖之危機突然暴露於世。吾 

人遂立卽從事吾人現所致力之工作，設法涫 

W此危機，並駕馭原子能使其專爲和平目的 

而用。 

—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國總統宣佈： 

"十六小時以前美國飛機一架在日本 

陸軍重要防地廣島投一炸彈。" 

美總統锆論稱： 

"本人將向美國國會建議考慮迅速設 

立一適當之委員會控制美國國内原子能之 

製造與使用。本人將繼續硏究並向國會建 

議如何便原子能成爲維繋世界和平之強有 

^ 及 兩 個 月 以 後 ， 杜 魯 門 總 統 於 一 九 四 

五年十月三日致書圃會時有如下一段自我犧 

牲之聲明： 

"原子能之發現在國際關係及國內問 

題中均爲一非常之嶄新力量，決不能以陳 

舊 觀 念 衡 量 之 。 " 

請諸君容本人增一評註：此種力量或決 

非Chapultepec識定書及聯合國憲章所能統 

馭。 . ' 

美國總統繼稱： 

"吾人不復能W賴時間將於各國間漸 

次建立管制辦法。爲顧全人類文朋起見亟 

宜早日訂立辦法以管制此項新發現；俾可 

成爲維繫國燎和平之強有力之影響，而不 

爲 破 壊 之 工 具 。 " ， 

美總統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海軍 

節演>3|中一苒重申美國之動機及宗旨。渠謂： 

•"吾人對於原子能發現後所生之各 f t 

問題，必須與聯合國人民合作尋求解決方 

法，一如關於和平之其他 ! 1種問題然。吾 

人將以上帝f〗一遵循其和平之道之人民所 

昇 之 智 忍 耐 及 ' 决 心 ， 努 力 循 此 途 徑 邁 
、、隹 ,， 

未及一個月，美國首先發動關於原子能 

之三國宣言，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在 

華盛頓公佈。當時美國總統.英國甘相及加拿 

大總理:ft同發表宣S"—項，該宣言內含有以 

後經大會在倫敦通過之主張，連同第五節之 

主張在內。該宣;Î屮之下開一段於今日視之， 

可è ，得體： 



"—俟防止原子能爲破壞目的而使用 

之有效卩力範辦法確立後，吾人卽準備與聯 

合國其他國家在互惠原則之下共享有關工 

業 上 應 用 子 能 之 詳 細 情 報 。 " 

此項政策原與美國之龍斷不容，今日此 

政策巳成爲美阈法律：一九四六年原子能法 

之第十節（甲）第一及第二段。本席茲摘讀原 

文，俾可作爲本日重耍會議紀錄之一部份： 

"第十節（甲）政策。該委員會之政策 

在統制機&;资料之播，耍使 i J ; -同防衞及 

安全俱有保障。本此政策，該委員會應遵 

守下列之原則： 

( ― ) 在 國 會 未 以 聯 â " 決 議 案 宣 佈 防 止 

原子能爲破壞目的而便用之有效而可行之 

國際防範辦法業經確立以前，不得與其他 

國 家 交 換 與 ( 子 能 在 工 業 之 應 用 有 關 之 情 

報。 

(二）關於®子能之科學及技術上之情 

報 ， 應 准 許 並 鼓 勵 其 ^ 播 ， 俾 可 有 爲 科 學 

進步所必需之觀念與批評之自由交換。" 

以 上 果 爲 由 數 國 實 行 國 際 t 斷 之 政 策 

乎？ 

諸君注意第五節下原子能委員會任 

務之來源，該文件之主稿者匪僅安全理事會 

之其他四常任理事國，蘇聯亦爲其中之一也。 

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於 

莫斯科舉行會議時，蘇聯.英國及美國之外長 

同意決定向大會建議設立原子能委員會。彼 

等曾邀其他常任理事國參加共同發起規定原 

子能委員會任務之决議案。該委員會之任務 

詳載菩人刻在討論之第五節屮，Mr.Molotov 

亦爲簽字人之一。 

此後則有大會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

之決議案，本人前已提及。大會復於同年十 

二月十四日通過'决議筅一項促請"原子能委 

員 會 迅 速 展 行 " 前 此 之 決 議 案 。 

美面政府對於蘇聯代表有關原子能I管制 

之 言 論 ， 凡 有 助 於 該 決 譏 案 之 * 行 者 ， 悉 極 

重視。 

蘇聯政府對原子能委員會向安全理事會 

所提報吿書之反對理由不伹與制裁辦法及確 

立國際管制之先栘步驟等闲難問題甚至否認 

有關，不但謂僅賴常規m法禁止應用r裒子能 

武器或有未足；甚對於如欲保障安全'21]有 

促 進 國 際 上 在 原 子 能 範 疇 內 合 作 之 必 耍 一 

節，亦加否認。蘇聯政府對該問題根本反對， 

並E對所提議設立之國際管制機構，以該機 

構將由美國鎏斷爲理由。 

美國之立場則爲：事實上恐正相K。 

安全理事會及,、子能委員會多數所欲謀 

得者爲一有效之國際管制，其方法爲眞正之 

國際合作共同發展原子能，所有各國均貢獻 

其本國之技術及心得，毫無隱祕，將來所收 

之利益則公平均霑。 

吾人之目的在保證毎一圃均能安然爲其 

本身取得此種巨大利益，而不致危及其國家 

安全，及各該國經濟及社會制度之安全。 

另一種管制辦法則旣不具國際性，亦不 

能施行有效，且恐將縱容甚¥鼓勵國家間之 

競 雄 。 美 國 政 府 因 認 爲 各 國 競 恐 將 造 成 祕 

密 . 猜 疑 及 暗 中 從 事 準 備 可 怖 之 原 子 戰 爭 ， 

故曾提議俟有必需之保障辦法後，卽將以其 

所 有 之 知 識 . 便 利 及 科 學 技 術 於 適 當 時 期 交 

付一國際管制機構。美國政府或其他國家必 

須待具體之管制方案提出以後，始能估計爲 

得設立國際機構之利盆起見，究須作何種犧 

牲。特定方案——此語曾於創設原子能委員 

會及規定該委員會任務之基本文件中三次述 

及——必須由爲此目的而設之原子能委員會 

擬定之。 

關 於 屎 子 能 之 ^ 種 問 題 ， 美 國 不 願 強 他 

國接受其意旨。報吿書本身卽爲反證。現有 

十國聯合一致，擬阻止à子武器之競爭。在 

有效而強制性之防範制度成立以前取締原子 

武 器 ' 决 不 能 履 行 大 會 全 體 所 一 致 通 過 之 付 

託，或防止原子武器之競，。 

本國政府曾表明態度，對於可助成吾人 

共同問題之解决及大會付託之屐行之積極建 

m,均表歡迎。蘇聯政府之提議菩人認爲欠 

缺建設性之建議；該提案雖號稱具有國際性， 

並謂對防範原子戰1?上定有若干安全辦法， 

但究不能満足此種安全所需之最低條件。蘇 

聯提議對原子能之國際管制制度毫未論列。 

蘇方建議之辦法充其量亦不能保證安全，其 

弊之極將永爲猜疑及戰，之源。 

目前問題爲：吾人是否接受本決議棻以 

利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工 作 之 進 行 ， 抑 或 拒 絕 實 

施大會之'决議案？吾人如不能助原子能委員 

二三七 



會擬具各項特定方案，卽不能促其完成任何 

—階段之工作。該委員會迄今尙未擬成特定 

方案。 

依據第五節規定擬定特定方案之工作或 

可使吾人獲较第一報吿書所獲^數（十對零） 

尤廣之同意。特定方案或不致引起阻礙莘人 

前所揭橥宗旨之K對意見。無論如何，在本 

修 正 決 議 棻 所 規 定 之 委 , 會 第 二 次 報 吿 書 

內，菩人將知是否可向弭止戰，之途前進，是 

否可以建立集體 *全，爲全人類發展較完美 

之生?？^。,時？^人"3^知是否W憑條約奠定國 

際 法 某 礎 以 規 定 圃 際 子 能 管 制 機 關 。 

Mr. VAN LANGEHOVE ( 比 利 時 ) ： 比 利 時 

代表Mf4美國代表提出之'决議案表示赞成。 

該決議棻用意之一;fj^將^全珲事會中各 

代 表 之 意 昆 知 子 能 ， , 會 ， 俾 知 P ^ 報 ， Î 

書,何部分巳镀得各代表之贊同，何部{3"仍 

有異議存在。 

比 利 時 代 * 圑 處 此 情 ^ 下 ， 犬 以 本 代 夹 

圑，此未垒加^子能委，會工作之故，深覺 

有將1Ç立場作一簡% W明之必耍。 

比 利 時 代 表 明 ： 在 1 ^ 則 上 本 代 表 圑 

贊同If子能-悉阔會之結論5建議。 

悉 1 會 所 建 之 阔 際 管 制 構 一 係 本 

於 簖 新 之 觀 念 ， 故 與 悻 統 之 , 由 企 業 及 阈 家 

主《^觀念太相溼> f、然此舉是否e與現,脫 

節乎？此B巧顆殊，答,，蓋n?、子能時代之現 

實與以往時代之現實未必盡同也。 

委芎會之結論與建議自然傾向於請各 

阈 其 主 樺 之 行 使 加 以 極 大 之 限 制 。 比 利 時 

代 表 M 認 爲 此 並 不 足 構 n % 翳 重 之 反 對 , 由 。 

莘人認爲此種限制百予接受，以其係爲一般 

及國家利狳所必需也。 

無 論 如 何 ， 安 全 事 會 , 原 子 能 委 冊 會 

報 吿 書 之 討 â f * 於 闞 明 ^ 阈 對 該 問 题 所 起 

之意見上莱本不同之，"f， a有一有签之贯獻。 

蘇聯代表前次演詞 1 對此頻歧異之意見詳爲 

說明。 

然意見無論如何歧異，亦IT涉及方法而 

E , 並 不 涉 及 ^ 人 心 目 中 之 目 的 。 ^ 人 此 

目 的 ， 向 來 並 無 持 。 蘇 聯 代 表 曾 以 明 白 語 

'在第一百十五次會，11中之演詞。參閱安全 

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二十二號。 

氣承認原子能須受嚴格及有效之管制，對遠 

犯條約義務之人亦有加以切實懲罰之必耍。 

原子能委員會多數委員認爲吾人欲達此 

目的，卽應擴大管制，尤應包括自由出入國 

境 之 權 ， 經 營 某 事 業 以 及 規 定 其 一 切 工 作 

須預請核准之櫂。此外，一般^認爲違犯條 

約義務之人不應有權妨礙執行懲罰之決定。 

蘇聯代表圑，g爲不能接受此頹條件；蘇 

聯代表圑甚至認爲此項條件並非必耍。蘇聯 

代表圑於原子能委員會詳細研究其意見時， 

自將設法證明^使不以報吿書所指之權力授 

諸管制機關，卽便規定關於制裁之'决譏不受 

五強一致同意原則之約束，亦能有嚴格有效 

之管制及懲罰逮犯義務者之辦法。 

作此研究應有耐心，且須蠲,涂成見。如 

各有關大國決心建立人頹文明所繫之充分完 

善 之 保 證 ， 則 在 討 論 過 稃 中 所 發 生 法 律 

上及學說上之困難定可解決。 

Mr. PARODI (法國）：蘇聯代表於上上一 

次會議時曾發表一項特關霤耍之臀明。吾人 

事前均期望渠以較以往更明確之態度闡明蘇 

聯代表圑對原子能問題之意見。惟吾人聽其 

高論後未？^感覺失望。蘇聯代表涫極色彩之 

意見，對吾人將來工作之進行，？S無裨益。 

理 事 會 旣 然 似 巳 同 意 將 報 吿 書 發 還 委 , 

會，本人擬在委 i會內就蘇聯代表4 f明所昭 

示之意見差異作詳盡之硏討。故目前本人至 

少在論及一部份此《JS見差異之處時，擬 

就法國代表圑之態度，作一簡略之祓述。 

吾人一向認爲蘇聯提議訂立一禁止原子 

武器之公約爲絕對合理且屬必耍，並認爲此 

公 約 在 菩 人 所 擬 設 立 之 制 度 內 自 將 有 其 地 

位。惟？f人亦以爲誠如本人於一九四六年六 

月二十五日之會識中代表本圑所臀明者 2， ？f 

人覺僅憑訂立公約宣佈续止原子武器，而無 

管制辦法及保障其施行之統盤規定，恐不能 

生實際效果。法國代表圑 f j此第一個主耍之 

點之意見，仍未變更。 

在另一方面，本代表圑得聞蘇維埃社會 

主 義 和 國 聯 邦 ， 再 度 中 明 贊 成 嚴 格 之 國 際 

管制辦法，甚感欣慰。 

2 參 閲 原 子 能 委 g 會 正 式 紀 錄 笫 三 號 ， % — 

五頁辛第一七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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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r. Gromyko作一保留，謂此項管制辦 

法不應妨礙與原子能生產無關之其他&類工 

業之發展，此吾人認爲在原則上完全可以接 

受。但^人對此項保留之提出甚成詫異，蓋委 

員會六個月以來曾竭a最大之'务力，將製造 

原子能每一階段所必需之管制稃度加以闡明 

也。本人以爲此項：n作:售行之際，對於管制 

辦法或將影響與原子能生產無直接關係之其 

他工業一節，曾無人提出疑P。"U故？f人希望 

該 委 員 會 之 未 來 工 作 可 以 涫 i 此 項 誤 會 。 

Mr. G r o m y k o 對 子 能 管 制 之 其 他 ^ 項 

保留似铰嚴重，以其與原子能之生產有直接 

關係也。吾人倘必須考慮此類保留，則須自 

問：嚴格之國際管制，是否尙能存在？吾人 

希 望 於 ^ 國 t : 一 , 際 計 劃 發 表 不 同 意 見 後 ， 

吾人對於蘇聯f . . '有效之國際管制之觀點，能 

更爲明瞭耳。 

上 述 ^ 點 本 人 不 擬 詳 加 討 論 ； 此 事 以 在 

原子能委員會内討論爲宜。 

但 本 人 擬 就 M r . Gromyko弊明中有關巳 

往討論之最重耍與最近提出之一方面，略加 

申論。 

Mr. Gromyko於三月五日發表之聲明 i 

中 對 美 國 計 劃 有 極 嚴 苛 之 批 評 ， 而 委 , 會 之 

報吿書一部分旣受此一計劃之影響，故事實 

上亦卽爲紫報吿書之批評。 

Mr. Gromyko謂此類提議如予施行無異 

促成美國龍斷原子能之製造。菩人旣投票贊 

成 委 , 會 之 報 吿 並 繼 續 予 以 擁 護 ， 自 不 能 漠 

視此項批評；而必須愼加研究。 

如目前美國實際上有獨佔之地位，其所 

以能如是者係：It偉大戰功與工業家及科學家 

之?^力所致。惟美國自知其特權地位遲早必 

有 吿 終 之 一 日 。 世 界 其 他 ^ 國 個 別 或 合 力 造 

成同等結果，並非不可能之事。無論通過此 

計劃與否，獨佔之事旣難持久，則贊成報吿 

書之各國揆諸情理，自不能期望獨佔之地位 

永存也。吾人果能信各國將設法便目前僅在 

事實上存在而主耍係暫時之事變爲法律上永 

久存在乎？ 

目前&國政府所共同面臨之問題乃施行 

1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二十二 

號。 

國際計劃以管制並發展原子能對於各國是否 

有利，抑或與其利益相違？關於此點法國代表 

圑認爲：美國之提議以及在某種稃度內委員 

會之報吿書提供一項新觀念以替代各圃政府 

之主權觀念與吾人夙有之種種政治槪念；往 

日所以不斷有破壤性日增之戰爭，正此種陳 

舊觀念失敗之明證也。 

原子武器非常之破壊性及兕險性便吾人 

街國家主權不能不加若干限制，此爲我人所 

承 者 。 原 子 武 器 之 用 於 戰 爭 ， 將 造 成 S 前 

之劇變，危害人類之命運，我人對此亦不可 

或忘。第二次大戰後，政治及經濟競爭之危機 

四伏；吾人深知，處此極端危險之新時代，避 

免此搏危機之加劇實爲必要之圖。因此，在 

原則上吾人贊成以美國政府提案爲討論之根 

據。吾人不信有人將以新異或不合馎統爲藉 

口 拒 絕 該 委 員 會 報 吿 書 內 所 主 張 之 解 決 方 

法。現巳屆政治家接受新國際法則以應付關 

於人類控制自然力量之劇變之時矣。 . 

如此類解決辦法不被採納，則純由各國 

個別發展原子能定將促成原子軍備之競爭。 

此 I I 新軍備競爭將使和平蒙受極大之威脅。 

原子武器與常規軍備不同，以其不特將爲任 

何未來戰节之工具，且將成爲戰爭及大規模 

破壤之起因，蓋原子能終將成爲政治力量之 

最重大闪素也。法國代表有鎏於此，故曾於去 

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代 表 法 國 政 府 磬 稱 ： " 法 國 

政府一俟聯合國通過其認爲最妥善之全世界 

原子能統制規程之後，卽準備予以接受" 2。菩 

人希望他人不致誤認法國政府支持任何一國 

S斷^子能之製造；卽與我友善如美國者，法 

國亦不支持其獨佔。原子能之獨佔當爲一新 

戰1?之結果，而菩人所欲藉避免原子武器銃 

爭以防止者，正爲戰爭也。 

某於上述啼:種理由，本人覺安全理事會 

及各國政府顯不能以將美國今日事實上之獨 

佔地位推諸全世爲目的。 

旣已重申前旨，本人茲認爲原子能委員 

會第一次報吿書向吾人提出之管制方案殊不 

應得其已得之批評。 

吾人認爲該報吿書係解決目前情勢之一 

法。事實上，該報吿書通過後，須將原子能 

2參閲原子能委員會正式紀錄第三號，第一 

六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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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造及應用上最多及最大之設備交由國際管 

制者顯然實爲美國也。 

同時，該報吿書依其目前之情形而言，決 

非原子能管制之完備計劃。其他問題之尙未 

爲該委 a 會所解決者尙多。此頹間题中，余 

以爲有若干項可便我人盡量避免獨利某一國 

之 獨 佔 制 度 。 例 如 ： 管 制 機 關 之 機 構 . 财 政 

及聘用人員等等問題，尤其各國公平參與發 

展原子能有益用途之問題。 

蘇聯代表所作批評之嚴重稃度，爲吾人 

前所未開。蘇方不特詰究美國之根本政治動 

機 ， 抑 且 涉 及 贊 成 該 報 吿 書 之 其 他 ^ 國 。 若 

認爲本人所作聊聊數語之解稃卽可涫 i t蘇聯 

之恐懼，自未免言之過易。蘇聯之恐懼蓋出於 

極端之不信任；世界人士目覩蘇方不信任心 

理之滋長不勝焦灼，而吾人毎日在安全理事 

會工作屮所遇者，亦蘇方不信任所生之結果 

也。 、 

Mr. Gromyko之聲明，就檢討該問題至 

詳 至 周 而 論 ， 頗 有 價 随 。 蘇 聯 旣 會 法 國 代 

表 圑 及 其 他 & 代 表 M 赞 成 該 報 吿 書 之 動 機 ， 

故委員會於理事會交S該報吿書後，應卽行 

設 法 擬 具 有 關 各 管 制 機 構 組 織 及 工 作 之 細 

則，尤須擬定國際管制機關之細則；庶保證 

管制工作得於公允無私與平等之情52下由所 

有國家共同推進。法國代表圑對所贊成之報 

吿書以及 t r該委鼠會將來工作之意見，卽係 

本於上述fil祌。 

Mr, ZuLETA A N G E L (哥侖比亞）：哥侖比 

亞 代 表 圑 贊 成 A u s t i n 參 譏 i 適 所 宣 讀 之 美 

國代表圑決議荬。本代表圑認爲使原子能委 

員會可從速廣續工作從「而底行大會之決議案 

之唯一辦法，卽爲通過美國提案。本代表圑 

之所以擬申明如原子能委員會之報吿於此刻 

提付表決，哥侖比亞代表圑必奄不猶豫立加 

贊成者，其故郎在此。本席作此聲明理由有 

二： 一冈哥侖比亞共和國，換5之，卽哥侖 

比亞政府，並未參加原子能委員會之工作；二 

因美國已提譏將安全理事會之討論紀錄送交 

原子能委員會，俾該委員會可知理事會各次 

會Je屮對該報吿書之意見。 

哥侖比亞代表m決定赞成原子能委員會 

之 報 吿 時 ， 有 一 事 曾 經 考 慮 。 此 事 雖 似 顯 

明簡1，但本人 :1 "爲係具有決定性。當美國 

得力於其廣大之工業富源及技術能力，發現 

原子能之祕&：並製成原子彈後，其可採之途 

徑©有兩端。其一爲繼續保持其獨佔地位，保 

存其製成之原子彈並繼續製造，一面堅守祕 

m, 一 面 利 用 金 山 憲 章 之 " 否 決 權 " 爲 掩 護 

利器，且明知待其他各國將來製成原*彈時， 

美國因其優先之機會，必已有更大之發明及 

科學上之進步。其另一途則似爲Baruch計割 

亦卽原子能委員會所採取者，卽：美國準備將 

原子能之祕密公佈於世，並擬銪毀所存之原 

子彈，應允以後不苒製造。最後，美圃並準 

備竭力促進原子能爲人類幸福而用，但此中 

有一決不可少之條件，卽原子能祕^不得用 

以製造炸彈以轟炸美國。此項條件當然含有 

必須樹立一確實有效之原子能管制及檢査制 

度，擬定懲罰逮禁者之切實辦法，務便任何 

—國均不能一任己意規避遵守義務。 

本人所云諒已足以解釋本代表圑所以贊 

助美國提案及贊成原子能委員會報吿書之理 

由。惟如蒙主席允許，本人尙擬提出另一項 

簡短意見，此點將來對本問題或不爲無益。 

本人自問吾人對於與原子能詧制之法律 

問題有關之一事，是否已詳加考盧。金山憲 

章制定以後，有一新事實發生，但於製訂該憲 

章時同無人知之亦未预料及此；此新事實巳 

在世界史上劃一新時代。所謂新事實乃一九 

四五年八月六R郎簽訂金山憲章兩個月後， 

第一個原子彈在廣島爆發，證明原子能之實 

際應用已屬可能。廣島原子彈爆發所昭示世 

人者乃原子能應用上之各極抜術及科學上困 

難均已獲解'决矣。 

吾 人 討 論 金 山 憲 , 時 ， 明 知 在 鈍 科 學 範 

園内吾入在實驗室內固日有進步，但當時無 

人預料或疑及不久以後原子能之研究巳有或 

將決定性之重要發展，使原子能可用爲兇險 

之武器也。 

是 年 六 月 菩 人 討 論 " 否 決 權 " 問 題 時 反 

，+者贊助者&持一說，辯論激烈，惟當時吾 

人若知原子能之應用巳突由S 想變成事實，-

又知原子能武器破壊力量及未來工業用途上 

之極種可能性，則本人誠不知吾人之論調可 

有何湩不同之趨向。吾人是否將認爲：美國 

旣 挾 此 祕 * ， 則 授 以 " 否 決 權 " 俾 可 爲 使 用 

原子彈作辯護，豈非大不智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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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一法學家均知多年來法理學在各方面 

均有一「嗜新趨勢，Ê卩調整契約規定對日後發 

生之不可預見情勢之效果。在國際法方面，此 

項新趨勢歷年以來在常爲法學界計論中心之 

" 情 勢 變 遷 " 原 則 方 面 ， 屢 次 表 現 若 干 影 響 。 

在.民法範園内，此項趨勢見於所謂"不可預 

料r京理"，其在法律上之適用，繁難複雜不下 

於波蘭之義務法。在公法方面此項趨勢對行 

政契約之一般理論及對公共服将之原則影響 

ïî;-"?^鉅大。 

本人提及以上，Sit，非，n此新事實之發 

生 ^ 足 爲 修 改 憲 章 之 现 由 ， 惟 W 上 述 種 @ 事 

例，惟本人確以爲吾人不能以適用於機關槍 

之管制標準適用於原子武器。機關槍，無論 

其存在數目之多少，均不致改變創製窻章時 

之 情 ^ ^環境。惟原子彈之繼續33造及使用 

必將使繫個環境改變。爲防止r京子彈之製造 

及應用起見，吾人必須確立一實際上有效並 

與憲章规定符合而能補-ft未足之管制制度。 

主席：關於美國提棻尙有其他意見否？ 

郭泰蜞先生（中國）：本人擬代表本國政 

府略表意見，以贊成美方提出之'决議草案。 

本人認爲該決議草案旨在推動原子能委 

員會之工作，而本理事會依大會決議案之規 

定，问有此責也。 

目前理事會乏顯明職責爲便原子能委員 

會之工作得進人於次一階段，設法達成菩人 

之共同目的，換，之，郎確立國際管制及檢 

杏制度是也。此項制度，按吾人所見，實包 

括原子能管制問題之各方面。吾人不特須有 

—凑用原子武器之公約，同時須有一用管制 

及檢査以及對甘於逮犯吾人所將訂立之公約 

者施行懲罰之防範辦法。 

m 軍 禁 用 子 武 器 之 公 約 ， 決 不 能 達 其 

目的，蓋此鍾公約決不能自動生效故也。吾人 

曾有一反戰公約，但此約並未能防止歷史上 

最大戰，之爆發。 、 

職 是 之 故 ， 禁 用 子 武 器 之 公 約 必 須 與 

檢 查 . 管 制 以 及 所 謂 " 保 衞 遵 行 國 家 免 受 破 

壤 及 规 避 行 爲 而 生 之 危 害 " 等 問 題 融 合 爲 一 

？ i f f i ,且必須規定迅速及必有之懲戒辦法以 

對付破璦公約之國家。 

本人，一如理事會之其他代表，曾希望因 

歷次討論之結朵，吾人間同意之範圍當能癀 

大，惟自聽Mr. Groknyko上星期三之言論以 

後，本人亦一如多數同人，對於事實上並非 

如此頗感失望。 

本人同意法國代表之說，謂蘇聯代表對 

原子能委員會報吿書之批評不僅係對美國而 

發，抑且渉及原子能委員會及安全理事會所 

有會 g 國，蓋報吿書係該委員會經六個月之 

艱鉅工作，並經委員會代表十人一致可決而 

無人反對後始予通過者也。 

本 人 深 覺 M r . Gromyko所發表之若干批 

評巳牽動樹立有效之國際管制及檢查制度之 

全部問題之根本。本人甚望Mr. Gromyko之 

批評，一部份係出於誤會，或僅意在強調蘇 

方之觀點，而非蘇聯政府之最後決定。 

美國政府在原子能方面居於領釉地位， 

同 時 又 頜 導 聯 國 各 會 員 國 共 謀 確 立 一 有 效 

之國際管制及檢査制度。誠如Mr. Parodi所 

云，吾人感覺蘇方對該報吿書之批評亦涉及 

贊成該報吿並將其視爲自身之報吿予以通過 

之其他理事國。 

本人認爲該報吿書目的在爲和平及人類 

輻利設置一國際管制及檢査制度，而不在一 

國之利益設想，或爲保障某一國之利签而袒 

護其獨佔地位。其目的不在便原子能變爲戰 

爭工具，而欲便其可爲人類福利而用。該報 

吿 書 雖 爲 荬 國 所 倡 導 ， 但 實 爲 吾 人 共 同 力 

之成果。 

本 人 雅 不 願 在 理 事 會 內 斜 M r . Gromyko 

之批評詳加答覆。本人以爲吾人可在原子能 

委員會內提出^點討論，蓋該委員會之代表 

除加拿大外，究竟卽爲安全理事會内之代表 

也。但本人確欲表明下述希望：原子能委員 

會之工作不致因可以擱置之討論而吿停頓。 

安全理事會之當前責任在便原子能委員會之 

工作可以韉續進行而不再延宕。該委員會工 

作停頓已逾兩月，吾人實應遵照大會決議案 

之指示，通過本決議案，俾該委員會之工作 

可立卽恢復。 

Mr. HASLUCK (澳大利亞）：澳大利亞代 

表 圑 望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儘 速 恢 復 工 作 處 理 有 

關原子能之《"項問題，因此吾人贊成美國所 

提出之決議案。 

惟吾人須坦白承認：吾人返至原子能委 

員會內工作時，吾人之失望必深，词意之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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圍亦必較菩人中多數所希望者爲小。本人欲 

知倘吾人研究整個問題時，能以較蘇聯代表 

聲明內之觀點略有不同之另一角度出發，街 

於工作之進行是否不無裨益。 

吾 人 如 一 複 按 蘇 聯 之 聲 明 ， 覺 蘇 方 所 

見之情勢大約如次：美國欲將若干不能接受 

之條件強加於若干未指明之國家，蘇聯料想 

亦在其中，其中有干涉內政權.過份龐大之檢 

査權力.從事硏究之專利權.經理權等，而此 

種、權力由一國際機關行使之，係專爲對付 

蘇聯之用。所奇者，吾人從未作如是觀！吾 

人之看法——本人敢謂此係一比較正確之看 

法一一爲美國自願接受此種管制。美國旣參 

加最後之管制制度，自必受國際機關之管轄； 

而美國將與所有其他^國同，一體須蠲讓其 

主權。美^亦須接受檢査及各項管理條件。事 

實上，受約束最重者莫如美菌，蓋唯美國保 

有原子能之祕密及規模宏大之製造原子能工 

廠也。本人以爲吾人倘能如此設想，卽此刻 

並無人故意將§"種困難條件加諾蘇聯，而係 

挾有強大力量之美國自願接受管制條件，則 

將來之工作進展或者可望矣。 

主席：各位代表尙有意見否？ 

Mr. GROMYKO (蘇聯）：關於美國提案，本 

人尙擬表明一二意見。本人来知是否於此時 

或於以後提出爲是，蓋本人未知吾人現在是 

否 討 論 美 ; 爾 提 案 也 。 本 人 覺 本 間 题 之 一 討 

論似仍在進行屮。倘本人所見未必盡是，可 

否如請貴主席見吿？倘吾人巳在討論美國提 

案，本人擬就該決議案草案略抒; t見。 

主席：吾人現在討論美"1提案，並將舉 

行表'决,本帟請蘇聯代表於此刻發表其意見。 

Mr. GROMYKO (蘇聯）：蘭於將原子能委 

員會之報吿書述同各PB修正棻1 ，增訂及提議 

等等發還該委員會重新處理以便就未得同意 

之各點調合；t見期镀一致一事，本人業巳爲 

蘇聯代表圑表示贊成矣。 

蘇聯代表圑業巳聲明赞成應將該報吿發 

還委員會重新研究並審査&有關問題。當理 

事會討論原子能委員會報吿書之際，若干代 

表謂有見於吾人對重耍問题多未進得同意， 

1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七 

號 ， 附 件 十 六 。 ， 

應請理事會暫不作任何決定，先將報吿書發 

還原子能委員會；其所以作此主張自不難了 

解。如本人記憶無誤，法國代表係首倡此譏 

者，以後其他代表多人亦有此議。美國代表 

亦贊成此議，並已以書面作成草案。蘇聯代 

表圑旣於討論之際贊同法國代表及其他代表 

所發表之提議，對於書面提出之有關提案自 

亦表贊同，不間其係美國听提或爲其他代表 

所提也。 

本 人 現 擬 對 美 國 草 案 本 身 另 表 數 點 意 

見。 

第一點，本人覺美國後一次提案铰前一 

次爲佳。就若干方面而論，後一次提案較前 

者淸晰而準確。 

其 次 ， 蘇 聯 代 表 [ « 認 爲 美 阈 新 提 案 第 

二段殊不適宜。如能删去決議案中以"認爲 

. . . . 同 意 " 爲 起 語 之 第 二 段 ， 則 該 決 議 案 當 

較爲妥善。蘇聯代表M認爲該安全理事會'决 

議案第二段所表示之思想，殊非必耍。本人 

以爲該段用意似爲：每一國家有權接受與原 

子能管制有關提案之全部或一部。此固當然 

之理，無悖於國家主權之論。本人並不認爲 

有列此一段之必要。該段徒然引起誤會並便 

題旨混淆而巳。 

此外，新提案第四段並未提及大會最近 

之決讒案一一 W—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曰之 

大會決議案。本入覺株取該決譏案時不宜忽 

略十二月十四日之大會決議案；又如吾人就 

本問题徵引大會任何決議案時，吾人首須援 

引十二月十四日之大會決議案。闪此本人擬 

以 書 面 另 提 一 句 以 補 充 美 提 案 第 四 段 之 不 

足，請理事會加以考慮。該句將提及大會一 

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決議案。 

第 四 段 屮 " 條 約 或 公 約 草 案 . . . . " 字 樣 

應 改 爲 " 一 個 或 若 干 公 約 草 案 . . . . " 。 

大會十二月十四日之決議案稱一個公約 

或 若 干 公 約 — — 本 人 着 重 此 數 字 ： 一 個 或 

若干公約，'"一個公約"乃單數，"若干公約" 

爲多數 2 。美國提桊中不知何故用"一條約或 

公 約 " 字 樣 。 大 會 決 議 案 中 從 未 有 " 條 約 " 一 

詞。惟荬國代表圑屢煶"條約"，並删去多數 

" 若 干 公 約 " 字 樣 而 僅 用 f 數 " 一 個 公 約 " 。 

2見大會第一屆會—第二期會識所通過之決議 

m,第四條，第六四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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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認爲上述之各項增訂及修正將使美 

國提案大爲改善，不獨在文字及內容方面與 

大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之'决議案較爲 

接近，且含意亦鲛明晰也。本人業巳明蘇聯 

代 表 圑 接 受 將 子 能 委 1 會 報 吿 書 發 還 該 委 

^ , 會 之 議 。 故 本 人 殊 不 甚 明 瞭 M r . Austin 

發言時所謂"目前問題爲：菩人是否接受本 

決 案 以 利 厣 子 能 丞 1 會 之 丁 作 ， 抑 拒 絕 實 

施大會之建1義"一節，其意義究竞何存。 

此語1|#雨事浪爲一談。大會建瓖之Pn3題 

涉^^^全理事會最状' fTr應採決^之膂體，與 

發報， r書一事亭不相關， .H Mr. Austin早 

巳 知 悉 蒂 聯 代 表 圑 並 不 反 對 將 報 吿 書 發 原 

子能委，會。 

W 此 ， 本 人 覺 M r . Austin ^ 意 甚 深 之 語 

殊^人難於了解，蓋渠脾本照题之變體與將 

報 # r 書 發 伊 ^ 子 能 委 , 會 事 混 而 爲 一 也 0 

此二事戟然不同。^聯代耒圑贊成7，報吿書 

發 還 原 子 能 委 ， 會 以 便 繼 臂 研 究 各 有 關 R Î Î 

題 ， 設 法 調 互 異 意 見 。 但 4 ， 問 題 之 宵 體 

又 是 一 事 。 此 或 將 爲 原 子 能 委 辱 會 以 討 論 

之 中 心 。 本 人 此 業 於 理 事 會 兩 度 代 表 本 圑 

述明蘇聯政府之"^場。1 

主 f ;^ :請問美>^代表對蘇聯代表提出之 

各 項 修 正 有 無 百 加 接 受 者 ？ 本 所 以 作 此 問 

者，旨在便？PI事會會務，蓋修正秦於提出 

将，如經原案提議人同意，^可不必交付表'决 

也。 

Mr. AUSTIN : 本 / ^ 對 增 加 " . . . . 並 

按 一 九 四 六 * 十 二 月 十 四 H 大 會 決 議 案 " 等 

語可立加赞同，W增加此段並不改變原意。此 

數字雖無用，但亦無害，本人W予接受。 

主 席 ： 貴 代 表 對 " 一 涸 或 若 干 公 約 " 意 

見如何？ 

Mr. AUSTIN ( 美 ) : 此 乃 一 " 4 ， 之 問 題 。 

本人擬對^項提議逐一作粹。蘇方提籙删去 

之第一段，爲安全理事會表明對於一般原則 

之承認。該段並無蘇聯代表所指之?義，但 

53现事會中任何一代表或構成按憲章規定爲 

多數之理事會內任何數3之代表認爲適宜時 

得贊同報吿書之若干個別部份，而無須結束 

此事，對隳個報吿作最後之決定。爲推動工 

1參閲安全珲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十四號 

及第二十二號。 

作起見，可遵循此程序，不致有i失;各代表可 

以必需之多數通過此條或彼條；一俟管制方 

棻之全部作最後決定時，其中如巳插入任何 

一節便全部均不能接受時，則各代表不致受 

前項同意之限制。該段認爲此乃一婕全之政 

策，且僅謂： 

" 認 爲 理 事 會 ^ 理 事 國 代 表 對 該 報 吿 

書 個 別 部 价 所 表 示 之 同 意 僅 爲 初 步 之 接 

受，蓋任何國家街報吿書中任何部价之最 

才f接受須以其接受最後管制計劃之全部爲 

條 件 。 " 

此乃一朋智之規定。吾人已知此係推進 

工作之惟一實際辦法。吾A如因尙未見全部 

計劃，故對其中一部份亦必須保留其意見，則 

吾人寧能有幾多進步？ ' 

如蘇聯代表認爲满意，本人提議將本段 

之表決與整個決議案之表決兩事劃分淸楚。 

如蘇聯代表欲將該段分別提出表決，本人亦 

樂予遵從，蓋考人由此可知何人認此爲合理 

之法則，何人不以爲然也。 

. , 此 爲 本 人 對 此 點 之 意 見 。 

至於後一點，蘇方提議於"向安全理事 

會提送'"之後改用"一個或若干公約草案，將 

其最後'决定之提議包括在內"。 

本人最不了解者，蘇聯代表之所有反與 

意 見 及 批 評 中 ， 恒 欲 删 去 " 條 約 " 一 詞 ， 而 

僅 留 " 公 約 " 字 樣 以 代 表 禁 止 原 子 武 器 協 定 

之嚴重性。究莧爲何必須如此？ 《中容或有 

故。豈以蘇俄用語不同致此耶？然吾人倘果 

信此事¥關重大，故應以最愼重崇高之國際 

協 定 形 式 出 之 ， 則 斷 無 删 除 " 條 約 " 一 詞 之 

理也。 

二者之間究竟有否區別？容本人援引世 

界最早權威學者之一對條約所下之定義。本 

段採自美國最高法院在United States vs. Bel-

mont ̶案中'判決書。 

"關於此問題，（本人當然僅係擇讀一 

段，並非引判決書全文）Vattel氏於十八 

世紀著書闡述條約及國際間他種協定兩者 

之^分，頗堪注意。渠謂：條約者，乃各 

國元首爲其國家利益雙方諦訂之契約，或 

爲永久性質，或爲相當長期者。爲暫時目 

的而訂之契約謂之協定•公約或辦法。此種 

契約之義T务係由一單獨之行爲厫行之，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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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由繼續性之若干行爲履行之。一俟義務 

履 行 之 後 ， 此 頹 契 約 之 實 行 卽 已 完 成 ， 一 

勞求逸；而條約則不然，蓋條約之實行具 

有之連續性，與條約之本身同其始終。" 

由是觀之，"條約"一詞用於此處甚爲適 

當 。 吾 人 在 火 會 中 " 條 約 " 及 " 公 約 " 兩 詞 並 

用 。 吾 人 時 或 疏 忽 祇 用 " 公 約 " 一 詞 ， 但 重 

耍 之 事 厥 爲 吾 人 猜 條 約 與 公 約 兩 詞 均 巳 注 

意，俾可任擇其中之一。 

倘修正之目的在此，本人自必反對採用 

"公約"—詞，因本人雅不欲此一約章不及條 

約之莊重也。本人意見以爲公約遠不及條約。 

雖然，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大會決 

議案第二段稱： 

" 大 會 核 准 之 條 約 或 公 約 應 送 交 ^ 簽 

字國俾Î灾照憲章第二十六條批准之。"1 

就 大 會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之 決 議 案 全 文 而 

論，在本事項中本人不能删去"條約"一詞。 

爲便整個決議案發生效力起見，"條約"一詞 

必須列入。 

關於此事，尙有一: t。苟吾人細察條約 

及 行 政 協 定 之 法 律 效 果 ， 對 於 其 個 別 用 當 

能 更 爲 明 瞭 。 美 國 憲 法 用 " 條 約 " 一 詞 表 示 

約束國家之契約。條約須經出席參議員人數 

三分二之多數批?佳始生效力。此其所以意義 

重大也。美國憲法規定： 

" . . . . 本 諸 笼 駕 聯 邦 政 府 權 力 已 雜 結 

或將鞣結之條約其效力與11家最高之法律 

同。各州憲法或法律中巡有與之相反之规 

定時，法官應以條約爲準則。" 

以上爲憲法第六條。， 

"美國最 i f i i法院解稃上段時，決定條 

約之效力不特:s;於一州之憲法及法律，且 

遇有美國憲法修正荬第十條保留與各州之 

權力成爲國際交渉之正當對象時，條約亦 

得予以规定。故不*按憲法中有關條約之 

規 定 或 根 據 是 項 規 定 而 爲 之 司 法 判 決 推 

論，如欲一，？祭約章便國家受國際法之約 

束並同時便法院及人民受地方法之約束， 

則該國際約章須以條約方式爲之，除非該 

約 章 係 由 總 統 根 據 下 述 權 力 訂 立 者 ; è 例 

外：（甲）總統之外交權;(乙）總統爲陸海 

1見大會第一雜會第二期會議所通過之決議 

m,第二條，第六四頁。 

軍大元帥之櫂。在上述任何一情形下，所 

訂之約章得以具有國際法及國內法兩種效 

力之行政協定爲之。" 

本 人 適 所 摘 讀 者 爲 " 條 約 及 行 政 協 定 " 

—書之第十五頁，著者爲M r . Henry S. Fra-

s i e r , 現任油源調査特镩委員會助理法律顧 

問。該書係Connally參議員請氏爲參院外交 

委員會所作之分析硏究，一九四四年九月二 

十一日刊行，堪稱爲有權威之論著。 

職是之故，本人對目前一項修正提案礙 

難接受。若間題僅在文字上多數或少數之形 

式，則本人極欲讓步，贊同於"條約"後增訂 

" 或 若 干 條 約 草 案 . . . . " 並 於 " 公 約 " 之 後 

增 訂 " 或 若 干 公 約 草 案 " 字 樣 。 

倘參加此項莊重協定之國家中自權其文 

字 習 例 認 爲 " 公 約 " 一 詞 較 " 條 約 " 爲 適 當 

者，則吾人已並用兩詞，該國自可以此i—f方 

式接受約束。惟就美國方面而言，如各國欲 

美國對此項重大之協定認眞注意，則必須以 

" 條 約 " 爲 之 ； 而 吾 人 心 目 中 亦 始 終 認 爲 條 

約。本國參議院批准憲章之時，嘗屢作表示， 

謂凡遇有關係如此重大之國際交涉，約束美 

國之約章須爲條約，俾表決時以參議員出席 

投票三分二多數爲批准條件。 

本人提出讓步意見之目的，在就修正案 

各點分別取得協議。對第一點本人可予贊同。 

第二點（甲）本人業已同意。3?於第二點（乙） 

本人雖不同意，但曾提出可能接受之替代辦 

法。但如此辦法不爲他人所接受，本人亦不 

同 意 以 " 公 約 " — 詞 替 代 " 條 約 " 。 

主席：請問蘇聯代表是否能接受美國代 

表之任一建議，俾吾人可表決是項提案？ 

Mr. GROMYKO ( 蘇 聯 ) ： M r . Austin並未 

多作提議供吾人之考慮。事實上，渠僅提出 

— 項 本 草 案 內 有 關 " 條 約 " 或 " 公 約 " 之 提 

議0 

關於美國提案第二段，本人業已指明蘇 

聯代表圑認爲該段並非必耍。第二段徒將弓I 

起紛亂及誤會而巳。 

事實上，若有一國對原子能委員會報吿 

書之某某數部分或——兹姑假定——本公約 

草案，業巳表明某锺態度以後，對於公約之 

全部問IB或委員會之下次報吿，尙能有何難 

以 決 定 之 處 ¥ ? 本 人 以 爲 無 論 任 何 國 家 案 一 



公約或原子能委員會報吿書悃別部份表示何 

種態度，該國對該文件之全部，自然亦有權 

決定其態度，自無用提。故吾人奄無在安全 

理事會之決議案中申明此權 i f必要；鑒於此 

舉可引起: f種澳會，此點尤確。 

蘇聯不受決譏案中該段文字及美方提議 

之影響，亦猶理事會理事國及非理事國乏聯 

合 國 會 國 不 受 其 影 響 同 。 蘇 聯 之 利 益 ， 亦 

̶如其他&國，不致受其影響；蘇聯代表 M 

不過因認爲該段意義不明，可以引起,gSÎ會，故 

認爲爲吾人之共同利益計，提請理事會注意 

此事耳。本人所陳意見純係以此爲出發點。 

Mr. Austin對蘇聯代表圑修正美國:"S案 

第四段 'JE請注意大會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 

四日所採之決定一事，表示接受，本人至感 

欣慰。 

至 關 於 " 條 約 " 與 " 公 約 或 若 干 公 約 " 之 

名詞問題，本人以爲M r . Austin誠無不解對 

蘇 聯 代 表 何 以 寧 取 " 公 約 或 若 干 公 約 " 而 不 

取"條約"之理由。美國代表所提出之問題可 

以下述更準確之方式表逹之：本人不解蘇聯 

代表爲何常提及有遵照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 

四日決議案文字之必要？此實爲美代表所提 

問題之正確S:法。 

本人亦擬再詢美代表一語。本人不解一 

九四六年十二月十 四日 決讒案旣用"一個或 

若 干 公 約 " 用 義 亳 不 含 糊 ， 而 美 代 表 必 欲 堅 

持用大會決議案所無之"條約"一詞？ 

因此，本人實不明Mi^. Austin有何懷疑 

之理由。蘇聯代表認爲必à切實遵守大會決 

識案之詞句，美國代表則力勸吾人不必遵守。 

故本人以爲本人對美國代表態度可以懷疑之 

理由，較美國代表對蘇聯態度可表懷疑之理 

由更多。 

M r . Austin曾講吾人注意美圃最高法院 

若干有歷史性之文件以及其他文件。本人個 

人一如各同仁，對美國最高法院及美國憲法 

備極尊重，唯本人不能認爲此類文件卽可用 

爲働阻菩人遵守大會決議案之有力理由。大 

會 決 議 案 係 由 五 五 國 一 致 通 過 者 ， 吾 人 皆 

知毎一國家固皆有其本國憲法也。 

倘安全理事會認爲必須於'决議案中採用 

" 一 個 或 若 干 條 約 " " 一 個 或 若 干 公 約 " 又 

認爲不必嚴格遵守大會之決議案，則本人絕 

不加以反對。 

雖然，蘇聯代表圑對本問題之態度並不 

因此改變，因本代表圑一向認爲關於此事吾 

人必須以大會決議案爲根據，而決議案僅提 

及"一個或若干公約"故也。 

蘇聯代表圑不僅在安全理事會討論時持 

此意見，以後凡遇有相同之草案，文件或建 

議提出討論時，亦將持此意見。 

主席：如無人發言，吾人當卽舉行投票。 

根據議事規則，吾人須先將修正案付表決。吾 

人現時僅有一個修正案。修正案提議删去第 

二段，卽認爲理事會iS理事國對該報吿書各 

個別部份所表示之同意僅爲初步之接受，蓋 

任何國家對報吿書中任何部{3>之最後接受須 

以其接受管制計劃之全部爲條件"。 

(當用舉手表決法表決，蘇維埃社會主 

義共和國聯邦所提之修正案經以四票對六票 

被否'决，一票蕖權。） 

贊成者： 

法國 

波蘭 

敍利亞 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

反對者： 

澳大利亞 

比利時 

巴西 

哥侖比.亞 

英聯王國 

美 利 堅 衆 國 

棄權者： 

中國 

主席：吾人現將美國所提之決議案草棻， 

連同原提議人所接受之少許更正提付表決。 

(當用舉手表決法表決，修正後之美國 

提案全體一致通過） 

主席：散會前本席擬請審査科府海峽事 

件小組委員會主席哥侖比亞代表作一簡赂之 

聲明。 

Mr. ZuLETA ANGEL (哥侖比亞）：本人擬 

向理事會報吿：本小組委員會雖竭盡所能，仍 

未能於下星期三提出報吿。本小組委員會爰 

授命本人請求理事會准其延期提出報吿， 

(午後六時五十分散會） 

二四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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